
退休常見Q＆A 
退休申請及退休年資採計 

Q：教職員申請退休日期? 

類別 教育人員 公務人員 

屆齡退休 

1. 於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間出生者：

次年2月1日。 

2. 於2月1日至7月31日出生者：8月1

日。 

1.於1月至6月間出生者，至遲為7

月16日。 

2.於7月至12月間出生者，至遲次

年1月16日 

自願退休 
2月1日或8月1日之前4個月前提出申請。 前4個月前提出申請。 

 

Q:教職員如何申請退休？  

A: 

一、申請作業： 

(一)自願退休：教職員擬申請退休者（退休生效日前4個月提出），請至人事室網站/表單下載/教師

（公務人員）專區-退休項下，下載「教職員申請退休意願調查表」，經填妥基本資料、退休日

期及退休種類等欄位後，依行政程序會簽人事室等相關單位，並陳報校長批准後，影送人事室辦

理後續退休事宜。 

(二)屆齡退休：由人事室主動通知當事人檢證辦理。 

二、所需文件及表件資料： 

(一)教育人員：請至人事室網站/表單下載/教師專區/退休、延長服務、補繳年資、撫卹-下載教師申

請退休須檢附證件目次表。 

(二)公務人員：請至人事室網站/表單下載/公務人員專區/退休-下載退休案件應附表件及注意事項。

查表」，並依序陳核。 

Q.教師申請一般自願退休條件? 

A: 

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18條第1項及第21條第1項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准自

願退休，退休生效日以2月1日或8月1日為準： 

一、任職滿5年且年滿60歲。 

二、任職滿25年。 

前開所謂「5年」、「25年」或「60歲」，應十足計算到滿，1天也不能少。 

Q.教師曾任私校年資如何採計？ 

A： 

一、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12條及第13條規定略以，以「編制內」、「專任」、「合

格」、「有給」之職務年資為原則，且未結算退離職給與為限。 

二、再依退撫條例第7條規定，教師曾任私立學校編制內有給專任合格教師，未核給退休金、離職給

與或資遣給與之任職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覈實出具證明者，得併計其任職年資，惟該年資之退休

給與由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核給。 

三、舉例如下： 

退休年資採計公校20年及私校5年，符合任職滿25年自願退休條件，但其退休金分別依其各該規

定計算，即私校部分退休金由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支給一次退休金。 



Q. 教師借調留職停薪期間之退休年資採計？ 

A: 
 

借調機關 可否採計年資及法令依據 

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 

1、借調行政機關、公立學校，如屬參加退撫基金之單位，並按月自薪津中扣繳退撫

基金者，於借調期滿返校復職依法退休時，可採計為退休年資。 

2、借調行政機關擔任政務官： 

（1）92年12月31日前借調者，於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後辦理退職並回任教職

者，其所具93年1月1日以後之政務人員年資，如經政務人員選擇不領取公提儲金

本息，得由服務之行政機關轉送基金管理機關，辦理補繳退撫基金，並得併計退

休年資。 

（2）93年1月1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後，始借調至行政機關擔任政務人員者

，應依上開條例第3條規定參加離職儲金。且其回任教職後，該借調期間參加離

職儲金之年資，不得補繳教育人員退撫基金併計退撫年資。 

（3）106年8月11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修正公布施行後，始借調至行政機關擔任

政務人員者，依該條例第3條第2項，如屬參加退撫基金之單位，並按月自薪津中

扣繳退撫基金者，於借調期滿返校復職依法退休時，可採計為退休年資。 

公營事業

機構 

借調公營事業機構，該段年資如未領取退離給與，得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

條例第13條規定，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併計教職員退休年資，該補繳退撫基

金費用全部由借調人員全額負擔，學校不負擔。（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第13條、第14條） 

私立學校 教師經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與其修正施行前之相關法令、教師法及相關法律同意

借調至私立學校辦理留職停薪之年資，得於回任教職到職支薪時，比照補繳退休撫卹

基金費用規定後，始得併計年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13條、第14

條） 

財團法人 

行政法人 

民營事業機

構  

1、依規定教育人員借調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並回任教職者，得依規定申請購買借

調期間之退撫基金費用，俾將來併計教師年資辦理退休（教育部87.8.11台人(三)

字第87085715號書函）。 

2、教師經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與其修正施行前之相關法令、教師法及相關法律同

意借調至民營事業機構、行政院設立或指定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

事務之機構或民間團體、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其辦理留職停薪之年資，得於回任

教職到職支薪時，比照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規定，始得併計年資。（公立學校教

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13條、第14條）  

備註 教師借調期滿後如未能回任教職復薪時，因其已喪失原有教師身分，與所稱「回任教

職復薪」之要件不符，其日後再任公立大專校院教師時，不合申請補繳是段借調期間

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併計教師退休年資。 

（教育部94.2.5台人（三）0940014804號書函） 



 

Q. 教師經借調留職停薪期間年滿65歲者，有關退休申辦事宜？ 

A： 

一、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下稱退撫條例）第20條第2項規定以，教師依規定借調辦

理留職停薪，除借調依法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外，於留職停薪期間符合「任職滿5年，且年滿65

歲者，應辦理屆齡退休」規定，且無第25條第1項及第75條第1項規定情形者，得於屆滿65歲之日

起10年內辦理退休。 

二、次查退撫條例第13條第1項第8款規定略以，教師經學校依相關規定同意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構

、私立學校、財團法人、行政法人、行政院設立或指定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

務之機構或民間團體辦理留職停薪之年資，得於回任教職到職支薪之日起10年內，比照同條項第

6款規定，由申請補繳人一次全額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始得併計退撫年資。 

三、復查退撫條例第13條第2項及第14條第1、2項規定略以，依第20條2項規定辦理退休者，借調留職

停薪至65歲前1日之年資，得於屆滿65歲之日起10年內，由借調前之服務學校向退撫基金管理機

關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時，自復職復薪之日或借調人員屆滿

65歲之日起算，逾3個月後始申請者，應另加計息。 

四、再查依退撫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以，教職員任職滿5年，且年滿65歲者，應辦理屆齡退休。同條

例第21條第2項規定略以，教師辦理屆齡退休，於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間出生者，其退休生效日

期至遲為次年2月1日。 

五、舉例： 

甲師（47年8月30日出生，於112年8月30日年滿65歲），經學校同意於111年1月1日至112年8月30

日借調至財團法人服務，有關退休事宜說明如下： 

（一）屆滿65歲前（即112年8月29日前）回職復薪：依前開規定，退休生效日至遲為113年2月1日，

借調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於回任教職到職支薪之日起10年內，申請補繳人一次全額補繳退

撫基金費用本息後，始得併計退撫年資；惟逾3個月後始申請者，應另加計息。 

（二）未於屆滿65歲前申請復職：依前開規定，退休生效日期為112年8月30日，並得於屆滿65歲之日

起10年內(按：122年8月30日前)辦理退休；另，借調留職停薪至65歲前1日之年資（111年1月1

日至112年8月29日），得於屆滿65歲之日起10年內，申請補繳人一次全額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後，始得併計退撫年資，惟逾3個月後始申請者，應另加計息。 

 



退休給付 

Q.教育人員自願退休年資與年齡合計法定指標數 ? 

A: 

 
Q.公務人員自願退休年資與年齡合計法定指標數 ? 

A: 

 



Q.教師成就退休條件時，得擇領全額月退休金？ 

A: 

除符合退休年資中之公職年資至少15年外，並符合以下各款條件之一： 

一、107年6月30日以前，已符合法定支領月退休金條件： 

（一）年資滿15年、且年滿60歲 

（二）年資滿25年、且年滿50歲 

（三）舉例如下： 

1、截至107年6月30日止，退休年資計15年，均屬公校，年齡滿60歲→立即領全額月退。 

2、截至107年6月30日止，退休年資計25年，均屬公校，年齡滿50歲→立即領全額月退。 

二、達法定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111-114年年齡至少 58 歲，但自115年1月1日起，須每年提高1歲，至121年起為65歲。 

三、「年資」┼「年齡」≧指標數：符合退休當年度指標數及年齡 

1、退休年資與實際年齡合計數，應以整數年資及整數歲數合併計算之；未滿一年之畸零年資或

歲數均不計。 

2、以111年指標數80且須年滿50歲，舉例如下： 

(1)退休年資均屬公校計31年，年齡滿49歲→不能立即領全額月退。 

(2)退休年資均屬公校計31年，年齡滿50歲→立即領全額月退。 

(3)退休年資計31年，其中私校20年，年齡滿50歲→僅能一次退。 

(4)退休年資計29年11個月、年齡50歲2個月→29+50 ﹤80→不能立即領全額月退。 

 



退撫權益 

Q.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亡故，遺族權益說明如下： 

A：      

項目 說明 

請領時點 
1、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 

2、請求權：自退休人員亡故之日起10年內(10年間不行使當然消滅) 

種
類
—
擇
一
支
領 

遺

屬

一

次

金 

1、請領對象：所有合法遺族 

2、給與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1)餘額(A)=應領一次退休金－已領月退休金 

(2)6個基數遺屬一次金（B）=本(年功)薪額×2×6 

(兼領月退休金人員之遺族，依其兼領月退休金比例計算) 

(3)一次金總額(C)=A+B 

遺

屬

年

金 

1、請領對象、條件及期限 

(1)配偶：符合下列條件→終身 

○1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死亡時已存續10年以上且未再婚 

○2 退休公務人員死亡時，配偶必須年滿55歲以上，或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

能力；未年滿55歲者，得至年滿55歲之日起支領之 

(2)子女 

○1未成年者→至成年 

○2成年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終身 

(3)父母→終身 

※前開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者，須符合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殘障以上之

等級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並於每1年提出前1年度個人年終所得未超

過法定基本工資證明 

2、給與標準：按原支（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發給 

3、排除對象： 

支領由政府預算或公營事業之定期性退離給與及優惠存款利息者，不得擇領

遺屬年金（遺族選擇放棄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並經原發給定期給與之權責機

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所稱政府預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之定期且持續給付之退離給與及優惠存款

利息，不包含各類社會保險養老年金或老年年金 

遺族範圍

及順序 

1、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之遺族： 

由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外，其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依序平均領受之： 

(1)子女 

(2)父母 

(3)兄弟姊妹 

(4)祖父母 

※亡故退休人員無子女及已無父母者，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 



2、預立遺囑 

(1)退休人員生前預立遺囑，得於前項遺族(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及

祖父母)中，指定領受人及比率。但不得指定前開遺族以外之人員，亦不

得指定用途。 

(2)預立遺囑指定領受人有2人以上者，依其指定比率領受。但退休人員未成

年子女之領受比率，不得低於其原得領取比率。 

(3)所立遺囑照民法規定認定。 

(4)生前未立遺囑或指定未成年子女之領受比率，低於其原得領取比率，且

遺族無法協調時，由遺族分別依其擇領種類，按法定比率領取。 
 

 



其他 
  

Q.有關教師退休領取公保養老給付後，可否再加入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疑義： 

A： 

一、查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規定略以，被保險人依法退休，給與養老給付。教師為參加「公教人員保

險」之被保險人，倘依法退休，自應依上開規定給與公保養老給付。 

二、經了解我國第一層社會保險包括軍、公教、勞、農民及國民年金保險等。(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網址https://data.gov.tw/dataset/31527)，另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6條規定略以，農

民除應參加或已參加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再依從

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6款規定：「農民申

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應具備下列各款資格條件：……六、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

付者。」。爰老師倘依法退休並領取公保養老給付後，依上開規定似不得再參加農保。(以上資訊

謹供參考) 

三、又，農保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權責，非人事室職掌範圍，本室僅能提供上開法律字面解釋。另查目

前該委員會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農保業務，爰相關資訊得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業務專區/農民保險

/承保業務/被保險人加保/加保資格項下查詢(網址：https://www.bli.gov.tw/0006974.html) 或

逕洽戶籍所在地之農會。 

 


